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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销售设备及工程服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在关联董事林永贤先生、林永

保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销售设备及工程服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现将该议案所涉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与关联方太平洋制罐（福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太平

洋”）签订《设备销售及工程服务框架协议》，公司拟向福州太平洋（包括其子

公司）销售设备及提供工程服务，交易总金额预计为 7,738.50 万元（人民币，

币种下同），占公司 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21%。 

2.福州太平洋为公司控股股东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兴控股”）

的全资孙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福州太平洋

是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林永贤先生、林永保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昇兴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应回避表决。 

4.本次交易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福州太平洋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太平洋制罐（福州）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327G8M77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60,000.00 万元 

5.股权结构：昇兴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福

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福州太平洋 100%股权。 

6.法定代表人：沈吴佶 

7.成立日期：2018 年 11月 2日 

8.住所：福州开发区君竹路 83号科技发展中心大楼第四层 Q485 室（自贸试

验区内） 

9.经营范围：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其他

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包装服务；包装设计；其他未列明批发业；其他未列明零

售业；五金零售；涂料零售；酒、饮料及茶叶批发（不含国境口岸）；食品、饮

料批发（仅限国境口岸）；五金产品批发；其他金属及金属矿批发；新兴金属功

能材料销售；其他未列明的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电气设备批发；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集装箱道路运输；大型货物道路运输；危险

货物道路运输；其他道路货物运输；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旧货零售；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主要业务和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福州太平洋持有太平洋制罐（北京）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青岛）有限公

司、太平洋制罐（肇庆）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 

最近两年福州太平洋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总资产 236,887.92 183,519.79 

负债总额 178,527.43 182,571.34 

净资产 58,360.49 948.45 

营业收入 131,326.21 122,589.97 

营业利润 775.26 614.74 

净利润 730.86 898.46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厦门润资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无保留意见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昇兴控股持有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福州太平洋 100%股权，因此，福州太平洋为公司控股股东昇兴控股的全资孙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福州太平洋为公司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福州太平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福州太平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背景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于 2021年 1月完成并购的太平洋制罐（沈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

阳太平洋”）下设有“太平洋制罐中国包装业务研发中心”，长期以来全面负责

太平洋制罐企业体系内各公司新罐型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新工艺及模具设计、主

要生产设备的设计、研发和制造，并负责两片罐新项目的工程设计和技术服务，

同时在控股股东昇兴控股管理下，沈阳太平洋也为上市公司的两片罐业务子公司

和控股股东昇兴控股控制的 3家太平洋制罐公司（包括太平洋制罐(北京)有限公

司、太平洋制罐(青岛)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肇庆)有限公司，下同）提供所需

的产品研发、模具设计和设备制造服务。 

在 2021年 1月公司完成对沈阳太平洋 100%股权的收购后，为保持业务的连



续性，充分发挥并购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公司同意沈阳太平洋继续在生产设

备的设计、研发、制造和两片罐项目的工程设计、技术服务等方面向福州太平洋

及其控股的 3家太平洋制罐公司提供支持，以满足公司与关联方正常生产经营和

发展业务的需要。 

关联方福州太平洋及其下属子公司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资信良

好，财务状况正常。公司董事会认为交易对方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其子公司沈阳太平洋拟向福州太平洋及其子公司销售的设备及提供

的工程服务如下： 

序号 设备和项目/服务名称 单位 数量 

1 3400工作站 项 1 

2 3400十四站缩颈模具 项 1 

3 3400模具图纸设计费 项 1 

4 CMB B3 拉伸机 台 2 

5 BELVAC CC93 切口机 台 2 

6 SQ-200内喷机 台 15 

7 
冲杯机+开卷系统 

（含翻转机、小车及开卷机） 
套 1 

8 切口机快速转换件 套 6 

9 LS-6800 (14+3) 收口翻边一体机 台 1 

10 新罐型/转型改造件 项 4 

11 设备备件 项 4 

12 模具统一采购 项 4 

13 年度技术服务费 项 4 

14 设备安装/调试/协助/指导 项 4 

15 厂房、设备、基础、输送线、平台设计等 项 4 

16 
新产品开发及模具设计（参考 20年 

SK355/SK330/SD375/SD440/SD473，共 5项） 
项 8 

注：以上拟销售的设备类型、型号、数量等，是公司和福州太平洋根据目前实际生产和项目投资建设

需要所做的初步估算，实际销售时可能会有调整。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是由交易双方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利益的情形。 

2020 年 3月，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福州太平洋签订了《设

备采购及工程服务框架协议》，公司向福州太平洋购买设备及工程服务，该协议

中涉及的设备采购及工程服务也是由沈阳太平洋（当时沈阳太平洋是福州太平洋

的子公司）实际提供，其中设备及服务项目与本次拟签订的《设备销售及工程服

务框架协议》中的设备及服务项目基本相同，相关价格和付款条件也基本一致。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福州太平洋签订的《设备销售及工程服务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甲方：太平洋制罐（福州）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协议标的及总金额：协议标的为设备及工程服务，总金额预计为 7,738.50

万元。 

2.价款结算：协议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协议总金额的 35%作为预付

款；乙方设备发货前，甲方支付协议总金额的 35%，乙方在收到该笔货款后安排

发货；甲方收到货物后，支付协议总金额的 20%；设备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

内，甲方支付协议总金额的 5%的货款；剩余协议总金额的 5%作为质量保证金，

设备正常运行 3个月后，甲方支付协议总金额的 5%尾款。 

上述框架协议的约定适用于甲、乙双方下属的分公司或子公司在上述框架协

议项下实施的具体交易。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及其子公司沈阳太平洋拟向关联方销售设备及提供工程服务，既有

利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充分发挥在新罐型产品研发、新工艺及模具设计、设备制造、

工程设计和技术服务方面积累的优势，能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和创造经济效益，

又能满足福州太平洋及其子公司实现产能扩张和优化现有两片罐生产能力的需

要，有利于提升福州太平洋及其子公司的盈利能力，保障其拟投资建设项目的正

常实施，有利于交易双方实现协同效应，为未来企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次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

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七、今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21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福州太平洋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为 0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福州太平洋委托公司管理的

3家太平洋制罐公司（包括太平洋制罐(北京)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青岛)有限

公司、太平洋制罐(肇庆)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业务的需要，充分发挥

公司和关联方的协同效应，该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

提下，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

理地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因此，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

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我们同意公司将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销售设备及工程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 

2.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福州太平洋委托公司管理的

3家太平洋制罐公司（包括太平洋制罐(北京)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青岛)有限

公司、太平洋制罐(肇庆)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业务的需要，充分发挥

公司和关联方的协同效应，该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

提下，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

理地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因此，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



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我们对《关于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设备及工程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将上述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已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合法有效的。上述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且关联股东应当就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九、监事会意见 

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关联方销售设备及提供工程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将与关联方福州太平洋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

满足由公司托管的 3家太平洋制罐公司（包括太平洋制罐(北京)有限公司、太平

洋制罐(青岛)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肇庆)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业务

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公司和关联方共

同发展，有利于企业产能扩张和优化现有两片罐产品生产能力。该关联交易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或定价政策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经营

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

性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

交易，并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太平洋制罐（福州）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设

备销售及工程服务框架协议》； 

6.《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允性说明》。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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